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祖坟变为甘蔗地，莫让强制平坟伤了民心

　　4 月 3 日，南宁一
男子给祖先上坟，发现
自家的 3 个祖坟被夷为
平地，墓地成了甘蔗地。
据悉，该地是村干部私
自转让，甚至没有通知
他迁坟，这让他十分气
愤。(4 月 5 日 广西新闻
网）
　　清明祭祖本是寄托
哀思之时，却碰上祖坟
被刨、先祖尸骨散落，
逝者难安这样的事，实
在让人悲痛、气愤。在
笔者看来，暗中转让土
地、强制平他人祖坟是
对民众情感和信仰的践

踏，是一种恶。
　　强制平坟触碰了中
国传统伦理道德底线。
《旧唐书》中有载：开
劫坟墓与十恶忤逆、故
意杀人、放火持杖同罪，
都是十恶不赦之罪，也
即为砍头罪。在汉代至
明代，只要发现盗墓者
或挖人祖坟开了棺的，
那就是死罪。由此可见，
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对
祖先十分敬重，祖坟更
被视为神圣无比。每一
座坟头背后都是一个家
庭的情感和记忆，上坟
是为尽伦理责任，更是

为寄托情感，祖坟被刨、
亲人尸骨难辨触及了民
众的心理底线，若不遏
制强制平坟一事，将会
在民众心上刻下难以愈
合的伤痕。
　　强制平坟触犯了法
律法规。报道中的坟地
是经村集体协商公认的
墓地，已属于农村的公
益性墓地，是合法墓地，
何至于无端、无声、无
息被推平？此外，《行
政强制法》也明确规
定经政府部门申请、审
批的平坟项目才是合法
的，地方政府无权强制

平坟，而且平坟的主体
应该是政府部门，个人
无权平坟。该村干部早
已违反相关法规，触及
了法律红线。
　　而且，如今早已不
是山水万重书断绝的时
代了，在通讯如此便利
的时代，该村干部为何
不通知亲属商讨土地使
用和迁坟安葬事宜？这
难免让人怀疑其行为的
正当性。这种粗暴的处
理方式实在与以人民为
中心的发展理念背道而
驰。
　　其实，土地开发

与妥善处理坟地并不
冲突，基层资源开发和
维护民众情感、尊重他
人信仰绝非不可调和，
在基层建设过程中，没
必要二选一，而是应当
尽力做到两相宜，才能
在基层建设中形成政府
与民众一家亲的理想氛
围，千万别让强制平坟
伤了民心民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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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厕所过夜，景区“高额住宿”该醒醒了

　　4 月 3 日，山东泰安，
清明假期第一天，网友
爆料泰山山顶南天门附
近住宿涨价，1200 一间
学生住不起，饭店不卖
饭卖座位，20 元一个人
趴着睡，不少游客选择
在厕所度过一个“有味
道”的夜晚，视频一发
引发热议。（4 月 5 日 《东
方今报》）
　　对于“高额住宿”，
有关方面给出了这样的
回应：不是所有客房都
是 1200 元左右一间，
也有便宜的，这取决于

游客自己的选择，而且
都是“明码标价”的。
言外之意是说景区附近
的宾馆住宿管理是没有
问题的，而实际上这种
回应是“白天不懂夜的
黑”。
　　首先来说，在旅游
旺季，住宿的价格既是
“有选择的”也是“没
选择的”。的确，宾馆
的收费价格有不同的档
次，但是面对众多的游
客，住宿是满足不了需
求的。比如“低廉的客
房”根本就不够用的，

短短时间之内“低廉的
客房”就人满为患了，
剩余的都是“高昂的客
房”，对于剩余的游客
来说，他们要想“住上
一晚”就只能“无法选
择了”。
　　其次来说，虽然是
“明码标价”是“童叟
无欺”，但“高昂的收费”
并不能因为是“明码标
价”的一定就是“合理
的收费”。就像我们的
超市商品一样，其价格
的构成是需要成本核算
的，不能完全以“市场

自由”的名义，制定“不
合理的价格”。比如，
多次被曝光的景区餐饮
一样，出现的“高价大
虾”“高价炒鸡”，也
都是“明码标价”，但
是同样因为价格不合理
而多次被整治。因此说
“明码标价”是需要做
的事情，但是不能因为
是“明码标价”的就实
现“价格飞翔”。尤其
是旅游服务业的价格收
费，不仅需要“明码标
价”还需要“价格公道”。
　　就拿泰山附近“1200

元一间的客房”说，这
个确实是“明码标价”
的，也确实是监管部门
“审批同意”的，问题
是“合法了”未必就是
“合理了”。面对被逼
到厕所过夜的游客，
监督管理部门真的就能
“坦然入睡”吗！景区
要想长盛不衰，不仅需
要“风景好”还需要“服
务好”，不能拿着“风
景好”就高高在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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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握方向盘拍抖音，岂能拿生命来娱乐

　　4 月 1 日下午，车
主罗某终于来到交警大
队接受调查，据其供述，
此前发布在抖音上爆红
的视频拍摄于 3 月 26 日
中午，由于车内的音乐
比较嗨，心情比较兴奋，
就双手脱离方向盘与副
驾上的姐妹一起舞动，
并拍摄成视频发到网
上。对于该车主的行为，
机动大队依法对其处记
2 分，罚款 100 元。（4
月 2 日 广西新闻网）
　　从此前的视频可以
看到，车主罗某与副驾
驶姐妹可谓是“嗨”到
极点：双手举起摇摆，
眼睛少有睁开，头也不

停地左右晃动，这一幕
着实令人胆战心惊。罗
某不握方向盘还拍抖
音的行为无疑是错误范
例，无论其因何种原因，
都不应该公然违反交
规，拿人的生命开玩笑。
　　类似的事情并不少
见。2019 年 7 月，宜宾
江某在一辆停在路边的
马自达前拍摄了一段跳
舞的抖音视频，而与江
某、马自达一同出镜的，
还有立在路边的明显的
禁停标志，马自达车主
涉嫌违禁停车，最终处
罚款 100 元，记 3 分。
去年 5 月，乐山司机童
某因侥幸和博眼球的心

理于凌晨在抖音上发
布了“炸一段隧道”的
抖音视频，在隧道内驾
驶擅自加装排气管的小
型汽车进行噪音扰民行
为，最后处以罚款 500
元的严肃处理。
　　近年来，随着拍摄
抖音小视频成为潮流，
为了拍视频而违反交规
的行为时不时就出现在
人们的视线中，可能就
是为了图一乐，但这些
在线上为博取眼球的行
为，有很大的安全隐患，
非常有可能危及生命。
　　自年幼起，我们就
被教育“遵守交规，人
人有责”，遵守交通规

则，不仅是对自己负
责，也是对别人的生命
负责。《中华人民共和
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是
2003 年 10 月 28 日公布
的关于道路交通安全的
法律，经 2007 年与 2011
年两次修订，详细规定
了各类违规行为以及处
罚方式。
　　要知道，不是不能
拍视频，而是要注意时
机、注意场合，不要为
了拍摄视频而违反规
则、妨碍正常的交通。
司机坐在车上，手上
握着的方向盘是生命的
“方向盘”，系着的安
全带更是“生命带”，

保护的不仅是车上的
人，也是道路上的其他
人。
　　抖音平台是一个展
现自我的平台，也是一
个被大众审视的平台。
正所谓“群众的眼睛是
雪亮的”，将这样具有
错误导向和违反规则、
漠视生命的视频发布到
网上无疑是毫无意义
的，不仅不会取得人们
的喜爱，反而遭到人们
的厌恶，引得骂声一片。
这一点，相关平台也是
要反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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